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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5 

 

 

 

［中 文 譯 本］ 

 
本局檔號 OUR REF: HAB CR/4-35/1/1 C 
來函檔號 YOUR REF: CB(4)/PAC/R58 
電  話 TEL NO.: 3509 8118 
圖文傳真 FAXLINE: 2591 6002 

 
 

 (以 傳 真 (號 碼 ： 2840 0716)發 送 的 急 件 )  
香 港 中 區  
立 法 會 道 1 號  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 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韓 律 科 女 士  
 
韓 女 士 ：  
 

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

 

青年廣場(第 8 章) 

 
 關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八 日 來 信 的 附 錄 所 列 第 3、 4、 5、 7 及 9 條

問 題 ， 本 局 現 謹 給 予 回 覆 (見 附 件 A)。  
 
 至 於 來 信 第 2(b)段 所 提 的 問 題，當 局 並 沒 有 在 每 次 管 理 諮 詢 委 員

會 (委 員 會 )的 會 議 後， 擬 備 所 須 跟 進 行 動 清 單。不 過， 民 政 事 務 局 代

表 會 以 電 話 、 電 郵 及 面 談 會 議 ， 與 承 辦 商 主 要 管 理 人 員 保 持 緊 密 的

工 作 聯 繫 ， 以 跟 進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／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亦

備 有 「 續 議 事 項 」 ， 確 保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／ 建 議 可 獲 得 適 當 跟 進 。  
 
 另 外，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給 貴 委 員 會 的 答 覆 中，發 現 了 若 干

手 文 之 誤 。 現 付 上 有 關 頁 次 ， 以 作 替 代 (見 附 件 B)。 引 起 不 便 之 處 ，

謹 此 致 歉 。  
 

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 
 

(余 泳 倫      代 行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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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附 件  
 
副 本 送 ：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(傳 真 ： 2147 5239) 
  審 計 署 署 長 (傳 真 ： 2583 9063) 
 
 
 
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13 附件二的內容業經更正。 
 附件 B 並無在此隨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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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 

跟進“青年廣場＂所索取的資料 

 

3. 被評為技術不合規格的標書內未合規格的內容為何？ 

 

 有關標書被評為技術不合規格，是因為其未能符合下列兩

項招標文件要求的“必要規定＂： 

 

(i) 投標者及∕或其分包商在截標日期之前的十年時

間內，須擁有不少於三年管理、推廣及租賃一個

或以上設有不少於 300 個座位的表演場地的經

驗；及 

(ii) 投標者及∕或其分包商在截標日期之前的十年時

間內，曾為一個或以上的綜合大樓（在整個期間

其建築樓面面積不少於 10,000 平方米及包括零

售商舖、食肆及辦公室設施）、或表演場地（在

整個期間設有不少於 300 個座位）、或酒店∕旅

舍（在整個期間可提供不少於 100 間客房）提供

屋宇裝備及機電工程裝置的維修及保養服務。 

 

 

4. 在只有一份合格標書的情況下，督導委員會有何討論？有否

考慮重新招標；若沒有，原因為何？如何作出不重新招標的

決定？  

5. 誰人決定與唯一合格投標者簽訂服務合約？庫務局內處理政

府合約投標事宜的委員會曾否討論此事？請提交有關文書及

會議紀錄。    

 

 根據政府物料供應及採購規例，評審投標書的工作只應由

政府人員負責。根據此要求，民政事務局組成投標書評審

委員會，評審所收到有關青年廣場的管理及營運的標書。 

 

 在公開招標截止日期前，一共收到兩份投標書，當中只有

一份完全符合招標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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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有關服務合約的投標書由投標書評審委員會評審後，將評

審報告(包括其建議採納的標書)呈交中央投標委員會審

批。中央投標委員會在考慮有關投標評審報告的過程中，

發現獲建議採納的標書的投標價大幅高於民政事務局的

招標預算。因此，中央投標委員會要求民政事務局提供進

一步資料，以評核獲建議採納的標書的投標價是否合理；

並建議民政事務局與獲建議採納的標書的投標者進行投

標商議，以爭取更理想的價格。民政事務局及後回覆中央

投標委員會經與有關投標者商議後，該投標者同意將投標

價由原先的3.85億元下調至3.71億元。民政事務局同時告

知中央投標委員會有關投標價亦低於其他類似場地的營

運費。此外，該局表示會以內部資源調配等方法，承擔投

標價的升幅。中央投標委員會最終通過投標評審報告。 

 

 

7. 庫務局有否就與唯一合格投標者的合約，建議施加額外條

款？該等建議有否落實？ 

 

 服務合約的要求和條款通常是由採購部門按其所需服務

的性質、運作要求，以及相關政策的需要，自行決定。此

外，服務合約的要求和條款通常在招標時已在招標文件中

列明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無論合格投標者的數目多少，在批

出合約時，當局均不會改動/增減招標文件已列明的合約

要求和條款，以免對投標者造成不公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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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唯一合格投標者每年所收取的管理費，比當局評估的高出三

千多萬元，當局有否跟進和評估出現如此巨大差異是否合

理？另一技術不合格的投標者所列出的管理費用為何？ 

 

 參考2005年3月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文件FCR(2004-05)50附

件上的資料，“服務合約(旅舍除外)的管理費＂及“旅舍

的管理費和營運開支＂合共1千6百77萬元。及後，在2008

年 5 月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資 料 文 件 

(CB(2)1870/07-08(01)號)指出，「由於建築工程成本上

升，估計在預算的7億5,000萬元中，尚餘不超過5,000萬

元可供進行主座3至9樓的裝修工程/室內設計工作，以及

採購旅舍及主座3至9樓的家具及設備。如實際餘額不敷應

用，我們須另覓途徑以資助採購工作/裝修工程。」如審

計報告提及，管理合約費用已包括約7千萬元以支付主座3

至9樓的裝修工程/室內設計工作，以及採購旅舍及主座3

至9樓的家具及設備的費用。  

 

 由於另一份投標書未能符合招標文件要求的其中兩項「必

要規定」，評審委員會不須進一步考慮該標書內容及投標

價格。由於投標者所列出的管理費用只作評審標書之用，

我們現正徵詢有關投標者是否同意透露投標青年廣場管

理服務合約的投標價格。在收到有關投標者的答覆後，我

們會盡快回覆政府帳目委員會。 

 




